
 

 

國立臺南大學課程架構  

99 學年度入學新生課程分為兩大部分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 

一、通識教育課程：共 32 學分，其中共同必修 12 學分、院核心必修 2 學分、領域選

修 18 學分。 

(一) 共同必修課程（核心課程）：12 學分 

(二) 院核心必修課程：2 學分 

(三) 領域選修課程：18 學分，自行選擇至少 5 領域修習。 

1.思維與邏輯領域 5.科學技術與社會領域 

2.生命探索領域 6.文學經典領域 

3.藝術感知領域 7.歷史思辨領域 

4.社會文化脈動領域  

＊另有「博雅教育講座」課程，為不分領域 2 學分。         

二、各系專業課程：至少 96 學分，本校課程地圖說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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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通識課程選課注意事項：      

1. 共同必修課程 12 學分：國文、英文、軍訓及體育為全年性之科目，其未經修習上半部

或該科上半部成績未達 50 分者，不得修習下半部之課程；下半部課程以在原班修讀為

原則；僅修一學期者，其學分不列入畢業總學分。請參考本校「國立臺南大學大學部學

生選課辦法」。（另有開設國文專班，僅供符合語文程度審查標準之外籍生及僑生選讀。） 

2. 院核心必修課程 2 學分：採單一學期課程，請依所屬學院修畢該院所開之院核心必修課

程。 

3. 領域選修課程 18 學分：自行選擇至少 5 領域修習，並修足 18 學分即可，其中「博雅教

育講座」為不分領域 2 學分。 

4. 本校學生須於三年級前，修畢二學期之服務教育課程（0 學分），該規定由學務處審核。 

5. 通識課程超過之學分數，不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，但仍計入畢業之總學分數。 

6. 學生通識護照：凡本校 96 學年度起日間大學入學新生皆需於畢業前參加 18 場通識教育

活動，並在本校「通識護照」系統上本上取得認證之記錄。通識護照僅限個人使用，為

修畢通識教育課程之必要條件，採 P/F 制(通過或不通過制)。相關網址

http://webr6.nutn.edu.tw/passport/ 

7. 自 99 學年度始，為提升本校新生語文程度，上學期擬採分級授課方式，國文大學指考

成績為入學新生前 25﹪分為 A 班，其他為 B 班；以此類推，英文分為 A（前 30﹪）、B、

C（後 25％）班。另顧及原上學期每班教師授課進度不一，及避免學生課程銜接產生問

題，除特殊原因更換班別之外，規定下學期仍原班上課，不必進行預選。原 A 班學生，

若上學期成績未通過，則大二上學期下修時得擇 B 班修課；原 B 班學生，若上學期成

績優異，經授課教師提出證明，則可於下學期擇 A 班修課。 

8. 「實用情境日文」為「基礎應用日文」之進階班，如選擇"實用"語文課程之同學，必須

擁有基礎底子(如基本五十音)，其他法文、德文亦同。 

9. 「運動知能與欣賞」不論課程內容為籃球、羽球或其他球類，皆屬同一課程，已修過之

同學，請勿重複修課；「休閒運動與經營」等課程亦同。 

10.請同學盡可能於大一時期修畢通識課程，若此學年度學分未修滿者，將來欲擇他學期

下修之同學，請依入學當年課程表修課相關規定為主，以免造成課程學分無法承認之問

題。 

11. 本校課程加退選作業採線上辦理，請隨時注意課表是否顯示加（退）簽成功。其他相

關事項請隨時注意網路最新公告。 

  


